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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规范做好保障性租
赁住房试点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有关工

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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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规范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

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有关工作的通知

证监办发〔2022〕53 号

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

有效投资的意见》（国办发〔2022〕19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

办发〔2021〕22 号），以及中国证监会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要求，规范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

资信托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 REITs）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充分认识保障性租赁住房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的重要意义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促进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部署。保障性租赁住房发行基础设施 REITs，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新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

目建设，促进形成投融资良性循环；有利于更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拓宽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资金来源；

有利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住房制度，推动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有利于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地方、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稳妥推进保

障性租赁住房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二 、深入落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要求

保障性租赁住房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发起人（原始权益

人）应当为开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业务的独立法人主体，不得开展商品住宅和商业地产开发业务。项目应当

权属清晰、运营模式成熟、具有可持续的市场化收益，并经有关部门认定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严禁以

租赁住房等名义，为非租赁住房等房地产开发项目变相融资，或变相规避房地产调控要求。

三 、严格规范回收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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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发行保障性租赁住房基础设施 REITs 的净回收资金，应当优先用于保障性租赁

住房项目建设，如确无可投资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也可用于其他基础设施补短板重点领域项目建设。鼓

励将净回收资金用于投向明确、条件成熟、短期内能够形成有效投资的新建项目，促进形成投资良性循

环。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在项目申报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时，应当对回收资金用途作出承诺，并以适当

方式向社会公开。

四 、进一步压实参与方监督职责

发行保障性租赁住房基础设施 REITs 的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应当每季度向有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和省级发展改革委报告回收资金使用情况。发起人（原始权益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得以任何方式挪用回收资金，并承诺监督发起人（原始权益人）遵照规定使用回收资金。基金管理人应

当完善相关业务制度，并将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回收资金使用等有关情况按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向社会公

开。沪深证券交易所要制定有关业务监管细则，确保上述要求落到实处。

五 、切实加强沟通协作

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沪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有关单位要

加强相关业务过程监管，压实机构主体责任，落实各项监管要求。沪深证券交易所要抓紧明确审核和持续

监管安排，对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回收资金使用等事项加强监督管理。

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协调落实申报条件，推动加快回收资金投入的新项目开工建

设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职责分工，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推荐至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强沟通协作，细化职责分工和工作标准，优化推荐、审核工作程序和

相关要求，完善工作机制，不断增强项目推荐、审核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加快工作进度，进一步提高工作

效率。

特此通知。

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22 年 5 月 24 日


